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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權保護政策（個人情報保護方針） 

有關申請者於入學申請資料記載的地址、姓名及其他個人情報， 

1. 准考證、審查結果通知、合格通知及入學手續資料的寄送。 

2. 針對合格學生進行生活指導時需要的情報 

3. 非針對個人的統計資料 

4. 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的交付申請（代理申請） 

只用於執行以上作業，不會將資料透露給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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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招生課程‧修業年限 

課程 修業年限 簽證資格 受理申請期間 

一年課程 

（2019 年 10 月入學） 1 年 留學 1 月~5 月 3 日（五） 

培養日本語 「聽・說・讀・寫」全方位技能的課程 

六個月課程 

（2019 年 10 月入學） 6 個月 留學 1 月~5 月 3 日（五） 

短時間內提升日本語能力 

 

二、報名資格 

1. 入學時年滿 18 歲。 

2. 能夠支付在日本期間的學費及生活費。 

3. 身心健全、能夠遵守日本的法律和學校校規。 

4. 以正當手續取得入國許可者，或即將取得入國許可者。 

5. 學歷滿足下列(1),(2),(3)項中任何一項者。 

(1) 在日本以外國家接受並完成十二年以上的正規學校教育者。 

(2) 取得中等教育學歷，有資格進入日本以外國家的大學等教育機構者。 

(3) 在日本以外國家取得相當於上述學歷同等學力或上述學歷者 

6. 通過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以及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所實施

的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獲得 N5 以上或同等程度資格認定者。 

7. 未能提供日語能力認定證明書者，必須作學校的學力判定測驗。並提供學習日語時

數 160 小時以上之證明。(補習班、推廣部等機構開立之正本) 

 

課程期間 必要程度 

1 年・6 個月 日本語能力試驗(JLPT)N5 或實用日本語檢定(J-TEST)F 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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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留學資料審查方式 

留學生申請資料分為三階段審查，最終審查通過始能取得入學許可和在留資格認定證明

書。※需要提出的留學申請資料，詳情請見第九項。 

 

以下為審查單位及流程概要： 

 

 

四、獎學金制度 

獎學金制度：東川町政府為了支援留學生的生活、獎勵學習活動、培育對國際社會有貢

獻的人才，因此設立東川町獨自的獎學金制度。獲得入學許可即可獲得獎學金，無須另

外申請。 

詳細請參考附錄「獎學金料金表」 

 

 

 

 

 

第一階段審查

台灣受理窗口

・指導報名者留
學文件準備及填
寫

・確認資料備齊
後郵寄至日方學
校

第二階段審查

東川町立東川日本
語學校

・如有需要補件
聯絡報名者

・確認資料備齊
後至日本法務省
入管局進行申請
作業

最終審查

日本法務省入國

管理局

・入學前1個月，
審查通過核發在
留資格認定證明
書

・審查不通過核
發不交付通知

入學前半年 入學前 4~5 個月 入學前 2~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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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雜費及其他費用 

◆學雜費（校納金）詳細如下表，表記為尚未有獎學金補助的價格。 

※已經繳納的學雜費，任何情況下都不予退還。 

內容 ６個月 1 年（前期+後期） 

入學金 日幣 30,000 円 日幣 50,000 円 

授課費 日幣 320,000 円 日幣 650,000 円 

設施設備費 日幣 50,000 円 日幣 100,000 円 

合計 日幣 400,000 円 日幣 800,000 円 

 

※報名申請時，必須繳交台灣窗口手續費 6,000 台幣及東川日本語學校審查費 10,000 日

幣。 

※東川町政府提供東川獎學金(無須徵選)，補助學雜費 50%。詳細請參考附錄「獎學金

料金表」 

◆其他費用: 

機票、住宿、教材費、日本語能力試驗報名費、國民健康保險費、電瓦斯費等需額外支

付。教材費參考：1 年課程 60,000 日幣、6 個月課程 30,000 日幣。 

六、變更/延長課程期間 

(1) 變更（延長）課程（6個月→1年）：若報名期間有多的名額，即可變更。 

(2) 變更（縮短）課程（1年→6個月）：依需變更期間的原因判斷。 

(3) 課程延長將依照學習成績、出席狀況、生活態度來決定是否給予延長。 

(4) 課程延長的條件：學習成績「良」以上、出席率80％以上。 

若希望延長的人數眾多，將依照學習狀況的條件來排序、決定是否受理。 

課程延長的期間，依各班級會有所不同。 

(5) 變更課程及延長期間的受理期間為每年7月及12月、申請期間約2週。將會另行通知

學生進行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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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學生會館  

所有入學的學生必須住在學生會館。學生會館的分配，參考報名者提出的「學生宿舍希

望調查表」由學校和宿舍代表者決定。也有無法按照希望安排房間的情況。 

※學生會館住滿的情況，可能會安排其他的住宿設施。 

東川町國際交流會館西館、東館 

所在地 上川郡東川町東町 3-4-16 

通學時間 約 15 分(徒步) 

共同設施設備 投幣式洗衣機、烘乾機、迷你廚房、微波爐、淋浴室 

網路 室內有線網路、WiFi(免費)  

東館費用 

 

◎兩人房：1 個月 76,000 日圓/人   補助金 每月 40,000 日圓/人 

實際負擔額 每人每月 36,000 日圓 

各個房間內設衛浴廁所、提供週一~周六早晚 2 餐，週日與國定假日不供餐 

西館費用 

 

◎兩人房：1 個月 69,000 日圓/人   補助金 每月 40,000 日圓/人 

實際負擔額 每人每月 29,000 日圓 

衛浴廁所共用、提供週一~周六早晚 2 餐，週日與國定假日不供餐 

其他費用 電費、暖氣費(月繳/依照實際使用量) 

國際交流會館 MA‧MAISON 西館・東館 

所在地 上川郡東川町東町 4-3-10 

通學時間 約 20 分(徒步) 

共同設施設備 投幣式洗衣機、烘乾機、微波爐、浴室、淋浴室 

網路 室內有線網路、WiFi (免費) 

東館費用 

◎單人房：1 個月 85,000 日圓/人    補助金 每月 40,000 日圓/人 

實際負擔額 45,000 日圓 

衛浴廁所共用、提供週一~周六早晚 2 餐，週日與國定假日不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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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館費用 

◎兩人房：1 個月 69,000 日圓/人   補助金 每月 40,000 日圓/人 

實際負擔額 每人每月 29,000 日圓 

◎單人房 每人每月 39,000 日圓 

衛浴廁所共用、提供週一~周六早晚 2 餐，週日與國定假日不供餐 

其他費用 電費、暖氣費(月繳/依照實際使用量) 

 

八、準備及填寫申請資料時的注意事項  

1. 填寫申請資料時請不要遺漏任何必要填寫的部分。 

2. 所有的證明書，限三個月內發行。 

3. 如要修正內容，請在寫錯的地方劃兩條線重新填寫。請不要使用修正液。 

4. 各類申請資料中，若有標記「請申請者本人填寫」，請務必由本人書寫。 

不承認他人代筆。 

5. 經費支付書要求蓋章的地方，請務必使用正式的印鑑蓋章。如果沒有印鑑的情況，

請本人用全名簽名。 

6. 如果有使用日語以外的語言填寫，需附上日語翻譯。並註明日語翻譯的翻譯者姓名、

所屬機關、連絡方式等等。(由台灣窗口提供日語翻譯) 

7. 如果有無法提供的申請資料，請附上無法提供的理由書。(由台灣窗口提供理由書

格式) 

8. 除畢業證書等一次性發行的證書會還給報名者外，提交的任何申請文件，不論有無

取得入學許可，都不會主動返還。需要返還的申請文件，請提交「返還文件清單」 

9. 除了基本申請資料外。日本入國管理局有可能視情況要求提出另外的資料。 

10. 若有申請「在留資格認定證明書」的而未通過的經歷。請務必通知並提出「不交付

通知書」的影本。 

11. 如有內容偽造等情事將不會被承認入學，日後也會留下記錄而可能無法入境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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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請者本人需準備的資料 

1. 入學申請書(學校規定格式) 

 務必由本人親自填寫。 

 學歷、職歷、日語學習經歷、日本入境歷、家族狀況請勿遺漏由昔至今正確記載。 

 填寫學歷或職歷期間時務必連貫，有 6 個月以上的空白期間，請於「空白期間的說

明」中填入空白期間所從事的活動。 

 入學、畢業的年月日等，請按照證書上面所記載的日期填寫。 

 凡需要填寫地址的欄位，請全部詳細填寫至門牌號碼。 

2. 留學理由書（學校規定格式） 

 請全部以母語、英語、或日語填寫。 

 以日語或是英語以外的語言填寫，請附上日語翻譯。翻譯資料請明記翻譯者姓名、

聯絡方式、所屬機關。（由台灣受理窗口提供） 

 赴日留學的目的以及畢業後的規劃請務必具體說明。(請參考台灣窗口的志望理由

書範例) 

3. 證件照（4cm x 3cm）5 張 

 請務必按照 4x3 規格提供。註:台灣較少有 4x3 的規格，但一般相片館可以配合指定

格式沖洗。 

 請於照片背面寫上姓名及國籍。 

4. 最終學歷畢業證書正本‧學校成績單正本 

 可證明最終學歷的資料（畢業證書）和成績單正本（影本蓋學校官方印章亦可）。 

 尚在就學的情況，請提出在學證明書正本和學生證影本，以及成績單正本。 

5. 日語學習經歷證明 

 日本語能力檢定試驗合格者，請提出合格證書或是結果通知書之正本。 

 日文教育機構之學習證明(必須記載學習期間、學習總時數、出缺席率、使用教材) 

6. 其他（請符合下列條件的申請者提出） 

 持有護照者，請提供附有照片及簽名頁面以及所有蓋有日本出入境章之彩色影本。

若舊護照有日本出入境記錄也請一併提出。舊護照遺失或是使用「入出國自動查驗

關通系統」請至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入出境紀錄證明書(須標示來往國家名)。 

 過去赴日次數眾多者，須提出出入國證明以及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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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經費支付者（負擔學費、生活費的人）需準備的資料 

●經費支付者為申請者本人或是在台灣居住者 

 經費支付書（學校規定樣式 ） 

 務必由支付者本人親自填寫。 

 經費支付者請由可以證明有固定收入(在職證明、退休金等)的人擔任。 

 申請者以外的支付者，請說明與申請者之關係。 

 申請者本人的情況，關係一欄填入「本人」即可。 

＊申請者若為申請者的父母親，請就父親或母親的經濟狀況、支付能力說明。 

＊若非申請者的父母親，而是三等親的親屬，請就和申請人的關係及同意支

付經費的理由說明。 

＊若非申請者的父母親也非三等親的親屬，請就支付人和申請者的認識過程，

目前和申請者的關係，同意支付經費的理由詳細說明。 

 留學申請者和經費支付者的關係證明文件 

・ 戶籍謄本影本，可以證明留學申請者和經費支付者關係的文件。 

 存款餘額證明書正本 

 金融機構所開立的正本。總金額必須足以支付留學期間的學費、生活費。 

 職業證明書 

 經費支付者為公司負責人時，請提供營業事業登記證影本。 

 經費支付者為公司員工時，請提供在職證明書。 

●經費支付者為在日居住者 

 經費支付書（學校規定樣式 ） 

 務必由支付者本人親自填寫。 

 請詳述經費支付的原因與理由，特別是經費支付者非為申請者的父母情況下，

請詳述支付的原因裡由。 

 留學申請者和經費支付者的關係證明文件 

・ 戶籍謄本影本，可以證明留學申請者和經費支付者關係的文件。 

 母國的銀行存款餘額證明書正本。 

 總金額必須足以支付留學期間的學費、生活費。 

 職業證明書 

 經費支付者為公司負責人時，請提供公司的登記簿（影本）。 

 經費支付者為自營業，請提供營業許可証（影本）。 

 經費支付者為公司員工時，請提供在職證明書。 

 記載世帯全員的住民票以及在留卡之影本 

 請提出記載經費支付者戶口成員的住民票（影本）及支付者本人的在留卡（影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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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填寫經費支付書時的注意事項 

 經費支付原因 

 為申請者父母之情況，請說明經濟狀況及支付能力。 

 與申請者為三等親內親戚之情況，請說明為何非父母卻要負責支付經費。 

 與申請者為三等親外親戚，或與申請者沒有親戚關係之情況，請詳細記載與

申請者認識之時間、原因、現在的關係、以及負責支付經費的理由。 

 

 經費支付方式 

 校納金（學費）請在入學前匯入學校指定之銀行帳號。 

 如希望分期繳交校納金（學費），會開設學生名義的銀行帳號，請含生活費

一起定期定額匯到其帳戶中。 

 

 生活費 

 請填寫每月可負擔的金額。 

 生活費除了學費與宿舍費，還需要電費以及食費，請填寫學生不會感到經濟

狀況窘迫的金額。 

 學校會視學生的學習狀況、成績來決定是否允許學生打工。（申請許可制） 

以打工為前提的學習規劃是不被允許的，請注意。 

 

 其他 

 如果使用日語／英語以外的語言填寫，需附上日語翻譯。 (由台灣窗口提供日

語翻譯) 

 若沒有持有印章，請親簽全名。 

十二、緊急聯絡人以及日本國內聯絡人登錄票  

請於「緊急連絡人及在日聯絡人登録票」中填寫如下資訊： 

 緊急聯絡人之登錄（所有申請者都必須填寫） 

 請填寫至少２位申請者之家人或親戚的緊急聯絡方式。不限居住地區。 

 日本國內聯絡人之 

 在日有聯絡人，請務必填寫。 

 上述第 1.項的緊急聯絡人如在日本國內並且符合以下條件，可兼具日本國內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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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國內聯絡人的條件 

1. 必須是申請者的家人或者親戚，或者是直接認識的人。 

2. 如非日本國籍者，必須以短期觀光以外的簽證待在日本超過一年以

上。聯絡人的居住期間必須比留學申請者的居住期間長。 

3. 必須是本校可迅速直接連絡到的聯絡人。 

4. 可以使用「日文」「英文」「中文」「韓文」「泰文」「俄文」「越

南文」「印尼文」其中一種語言流暢溝通。 

5. 需年滿 20 歲。 

十三、誓約書（入學後提交） 

入學申請者本人以及其保護者，必須於獲得入學許可後提出「誓約書」（學校規定樣式） 

十四、學校的小叮嚀  

即使是想要在日本努力用功留學的留學生，也可能出現下列狀況：無法適應外

國生活和文化，畢業後目標與規劃不明而使學習意願下降、無法繼續學習的情況

發生，造成不能完成當初來日本留學的目的。這樣的情況，對於日後的簽證更新

會有困難，也有可能必須回國。 

學習外語是在不習慣的異國文化中邊學習邊生活，要達成目標必須要非常努力。

本校在課程綱要以有回家作業、預習、複習等等為前提安排，所以需要有能夠集

中精神完成所有課題的強健精神與體力。而也為了讓學習者能夠專心在學習上，

穩定的經濟能力亦是不可或缺的。 

本校為了提供高品質與充實的學習環境給真的想要以努力讀書為目標的同學，可

能會拒絕目的與想法不明、留學經費不足的申請者入學。另外，本校會對入學的

學生進行嚴格的生活指導方針，如出席率未達規定上課時數的９０％，或不能遵

守學校規定，將會被以退學處分。所以請在提出申請前，先與家長或是關係人討

論在日本求學的目的與未來的計畫，以為未來的留學生活做好充足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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